
- 1 -

长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5 年中央、省级和市级普通高中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

长财教指〔2025〕2041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省级学生资助

补助经费的通知》（吉财教〔2025〕230 号），按照《学生资助

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 号）、《吉林省学生资助管理

办法》（吉财教〔2022〕1196 号）文件要求，结合《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省级和市级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资金的通知》（长

财教指〔2025〕700 号），经研究测算，现调整下达你单位 2025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资金 0 万元，详见附件，用于落实普通高

中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资金。各区教育部门要会同财

政、民政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对于新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不能将其直接认定可以享受免学杂费等政策，要按要

求做好认定工作，提高认定精准度，对符合条件的方可享受相

应资助政策。在高中读书期间，要严格落实“脱贫不脱政策”

要求，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市本级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列“2050204 高中教育”；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列“50902 助学金”，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30308 助

学金”。区级收入科目列 “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2050204 高中教育”；政府预

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二、加强资金管理。各有关学校、区级财政和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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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 号）、《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办法》（财教〔2021〕310 号）和《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

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的通知》（财办教〔2021〕72 号）等文件要求，做好资助资金

的分解下达工作。将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

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区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

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

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三、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随同预算资金同步填报

绩效目标，区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

随同预算同步批复下达，作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重要依据，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

补助资金等行为。

附件：1. 调整下达中央、省级和市级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分配表

2.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2025 年）

长春市财政局

2025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1：

调整下达中央、省级和市级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
本次下达国家免学费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合计 0 0 0 0

长春市第八中学 0.3100 0.1500 0.0400 0.1200 

长春希望高中 0.4100 0.2000 0.0500 0.1600 

长春市实验中学 0.3300 0.1600 0.0400 0.1300 

长春市第七中学 0.3400 0.1700 0.0400 0.1300 

长春市第一中学 0.3900 0.1900 0.0500 0.1500 

长春市第一三七中学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 0.1800 0.0900 0.0200 0.0700 

长春市第二十中学 0.5700 0.2800 0.0700 0.2200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0.0400 0.0200 0.0000 0.0200 

长春市第五中学 0.4100 0.2000 0.0500 0.1600 

长春市第二中学 0.0700 0.0300 0.0100 0.0300 

长春市第十七中学 0.5500 0.2700 0.0700 0.2100 

长春市第十中学 0.5800 0.3000 0.0700 0.2100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0.3700 0.1800 0.0400 0.1500 

长春市第九中学 0.3000 0.1500 0.0400 0.1100 

长春市第二十九中学 0.1300 0.0600 0.0200 0.0500 

长春市第六中学 0.4900 0.2400 0.0600 0.1900 

长春市第十六中学 0.3200 0.1600 0.0400 0.1200 

长春市综合实验中学 0.0800 0.0400 0.0100 0.0300 

长春市十一高中 0.5300 0.2600 0.0600 0.2100 

长春市一三六中学 0.3400 0.1700 0.0400 0.1300 

长春市第十九中学 0.1200 0.0600 0.0100 0.0500 

长春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6.86 -3.38 -0.83 -2.65



附件2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

专项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省级财政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1：高中及以上阶段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提高
3: 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提升就业竞争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职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 按下达名额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 按下达名额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 按下达名额

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 3%

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 3.30%

高中及以上阶段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退役士兵考入高校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 100%

时效指标 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在普通高中及中职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结合实际向脱贫
地区倾斜

是

在本专科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
矿油核等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家长满意度 ≥90%


